
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奖提名

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专家：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

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26 号）精神，积极稳妥开展

科技奖励改革试点工作，进一步激励自主创新、激发人才活

力、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份，现启

动 2022 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奖项设置 

2022 年度省科学技术奖设置 6个奖种，分别为：科学技

术最高奖、科学技术青年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

学技术进步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科学技术最高奖、科学技术青年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

奖为人物奖，不分等级。科学技术最高奖授奖人数不超过 2

名，科学技术青年奖授奖人数不超过 10 名，国际科学技术

合作奖授奖人数不超过 5名。 

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为项目奖，

原则上分别设立一等奖、二等奖；为山东省科学发现、技术

发明、科技进步作出特别重大贡献的，可以授予特等奖。上

述三类奖种，授奖总数不超过 300 项。 

二、奖励原则 



2022 年度省科学技术奖坚持科技创新质量、绩效、贡献

为核心的奖励导向，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

社会公益研究等不同类型创新活动的成果和人才特点，深入

实施分类评审，全面准确评价科技成果的科学、技术、经济、

社会、文化价值。科学价值重点评价在新发现、新原理、新

方法方面的独创性贡献。技术价值重点评价重大技术发明，

突出在解决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问题、企业重大技术创新难

题，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方面的成效。经济价值重点评

价推广前景、预期效益、潜在风险等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影

响。社会价值重点评价在解决人民健康、国防与公共安全、

生态环境等重大瓶颈问题方面的成效。文化价值重点评价在

倡导科学家精神、营造创新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方面的影响和贡献。 

三、奖励条件 

2022 年度省科学技术奖聚焦“四个面向”，重点奖励为

山东省科技事业和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的战略科技人才、科

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重大科技成果。 

（一）科学技术最高奖。授予在山东省从事自主创新工

作，为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份作出突出贡献，且具备以下所

有条件的科技人员： 

1.具备爱国敬业、品德高尚、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科

学家精神； 

2.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取得重大



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高新技术

产业化等方面创造巨大经济社会效益； 

3.注重知识与创新传承，建成有影响力的科研平台，培

养一批杰出人才； 

4.得到国内外科技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 

（二）科学技术青年奖。授予截至 2022 年 1 月 1 日未

满 40 周岁（女性科技工作者可放宽至 42 周岁），且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的科学技术工作者： 

1.基础研究类：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科学

发现的； 

2.技术开发与产业化类：在应用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开发

中取得重大发明创造或者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 

3.企业创新创业类：在山东省高新技术领域创新创业中

作出突出贡献，并创造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 

（三）自然科学奖。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

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个人、组

织。重点奖励原始创新成果，加大对数学、物理等基础研究

以及前沿交叉领域的支持力度。上述重大科学发现应当同时

具备下列条件： 

1.前人尚未发现或者尚未阐明； 

2.具有重大科学价值； 

3.得到国内外科学界公认。 

（四）技术发明奖。授予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新技术、



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新设备样机等重大技术发明的个

人、组织。重点奖励在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领域

取得突破，并实现在山东落地转化的自主创新成果。上述重

大技术发明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前人尚未发明或者尚未公开； 

2.具有先进性、创造性、实用性和重大技术价值； 

3.经实施创造了显著经济社会效益或者生态环境效益，

且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五）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完成和应用推广创新性科

学技术成果，为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的个人、组织。重点奖励科技型企业产出的自主创新成果，

加大对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

现代海洋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上述创新性科学技术成果应当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技术创新性突出，技术经济指标先进； 

2.经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经济社会效益或者生态环境

效益显著； 

3.在推动行业科技进步、改善民生等方面有重大贡献。 

（六）国际科技合作奖。授予对山东省科技事业作出重

要贡献的下列外籍人士： 

1.同山东省的科技人员或者组织合作研究、开发，取得

重大科学技术成果的； 

2.向山东省的科技人员或者组织传授先进科学技术、培



养人才，成效特别显著的； 

3.为促进山东省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作出重大贡

献的。 

四、提名方式与程序 

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实行提名制度，不受理自荐。提名方

式分为专家提名和单位提名（以下统称提名者）。 

（一）提名者资格 

具备提名资格的专家，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

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以下称院士）；2012

年（含）以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第一完成人；山东省科

学技术最高奖获奖者；2017 年（含）以后获得山东省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的第一完成人；为山东省科技事业作出突出贡

献、在国际科技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专家。提名专家年龄原

则上不超过 70 岁（院士年龄不超过 75 岁）。 

具备提名资格的单位，包括：省人民政府各有关组成部

门及直属机构；设区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具有提

名资格的中央驻鲁单位、企事业单位、社会力量设奖机构。

具备提名资格的单位名单详见附件 1。 

（二）提名要求 

提名者应严格按照《2022 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提名

工作指南》（附件 2，以下简称《指南》）有关要求进行提

名，规范提供有关材料，对提名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有

效性负责，并在提名、异议处理等工作中承担相应责任。提



名者应参考提名标准（附件 3），合理选择提名奖种和等级。

评审落选项目不降级参评。 

省科学技术奖提名不得涉及涉密内容。 

1.专家提名要求：符合提名者资格的专家可提名 1项省

科学技术奖。提名专家应在本人从事学科或行业领域范围内

进行提名。提名专家不能同时被提名为本年度省科学技术奖

候选者。 

2.单位提名要求：提名单位应对提名的项目（人选）进

行严格把关，增加专家把关环节，对提名项目进行论证并提

出提名意见。单位提名采取限项制，各提名单位应在提名数

量限额内择优提名。 

（三）提名程序 

1.提名申请。专家提名前应向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委员

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奖励办）提出申请（专家提名申请格

式详见附件 4），并提供提名资格证明材料（院士证书或获

奖证书复印件等）。省奖励办收到申请后，经审核符合提名

者资格的，由省奖励办发送提名账号。 

单位提名账号统一由省奖励办进行分配。 

2.提名公示。提名项目（人选）应在项目所有完成单位

（人选所在单位）进行公示，公示内容需按照《指南》要求

进行。提名单位还须同时公示提名项目（人选）的论证专家

名单。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

但经核实处理后再次公示无异议的项目（人选）方可提名。



提名者负责汇总公示情况并以书面形式报送省奖励办。 

3.提名书填写要求。提名书是省科学技术奖资格审查和

评审的主要依据，提名者应按照《指南》要求，客观、准确、

完整填写。创新和应用情况强调客观佐证材料，强化诚信承

诺。“学科分类名称”作为评审分组和专家选取的依据，应

根据提名项目（人选）的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科技创

新情况在提名系统中选择相应学科，最多可选择三个，按重

要程度依次填写。 

通用项目凭提名账号和密码登录省科学技术奖励综合

业务管理平台（从山东省科技厅门户网站登录），按照要求

在线填写和提交。 

专用项目（主要包括公共安全、军民融合类项目）不得

通过网络系统进行提名。 

4.提名材料报送要求。2022 年度省科学技术奖网络评审

实行无纸化评审，提名者在提名阶段只需在线填写并提交提

名书，会议评审阶段按照省奖励办通知要求报送纸质盖章提

名书和相关证明材料原件。 

提名者应在材料提交前参照《指南》的形式审查要求认

真审查。材料正式提交后，省奖励办将对本年度所有提名材

料进行形式审查，形式审查不合格的项目，不予受理。 

提名者负责提名函的报送工作。提名函应加盖单位公章

（提名专家亲笔签名），内容包括提名项目汇总表（附件 5）、

提名公示情况。 



专用项目单独提交纸质版提名函和提名书，电子版刻光

盘一并报送。 

五、提名时间要求 

（一）专家提名资格申请截止时间：2022 年 2 月 17 日

16:00； 

（二）提名系统开放时间：2022 年 2 月 24 日 16:00； 

（三）网络提交截止时间：2022 年 3 月 4 日 16:00； 

（四）提名函报送截止时间：2022 年 3 月 7 日 16:00。 

六、联系方式 

（一）各市科技局联系方式 

济南市科技局：0531-66608842 

青岛市科技局：0532-85911365 

淄博市科技局：0533-3178947 

潍坊市科技局：0536-8091388 

烟台市科技局：0535-6786622 

枣庄市科技局：0632-3350372 

泰安市科技局：0538-6991144 

东营市科技局：0546-8381572 

聊城市科技局：0635-8378985 

滨州市科技局：0543-3187026 

济宁市科技局：0537-3379993 

威海市科技局：0631-5818652 

日照市科技局：0633-8776560 



临沂市科技局：0539-7570021 

德州市科技局：0534-2687042 

菏泽市科技局：0530-5191181 

（二）省奖励办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31-66777212、66777227 

电子邮箱：sdskjjlbgs@shandong.cn 

通讯地址：济南市舜华路 607 号科技大厦 1212、1318

房间 

附件： 

1.2022 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具备提名资格单位名单 

2.2022 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提名工作指南 

3.山东省科学技术奖提名标准 

4.专家提名申请表 

5.单位提名汇总表 

 

 

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14 日 


